
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場地使用【技術需求表】

活動名稱

活動類別 □音樂 □舞蹈 □現代戲劇 □傳統戲曲 □演唱會 □親子活動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入場方式/票別 □售票入場(□兩廳院；□年代；□其他        ) □座位區僅開放二樓

□索票入場   □自由入場

入場限制 □110 公分/6 歲以下兒童禁止入場         □110 公分/6 歲以下兒童可入場

使用場地 □音樂廳   □國際會議室   □竹影城跡    □入口大廳

□A 展場        樓  □B 展場       樓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服務台設置於 □一樓 (用途：                   )  □二樓(用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)

前台佈置 □入口大廳帆布輸出(長 360cm 寬 466cm) *禁止使用釘槍；請以鐵絲或繩索掛設

□長條桌：      張（上限 4 張）  □靠背椅/塑膠凳：      張（上限 20 張）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長條桌、靠背椅/塑膠凳，務必於演出結束後，配合館方歸還至指定庫房收妥。

裝台/彩排

進出場時間

自  年  月  日　時　　0分至　年  月  日　時　0分

演出時間     年  月  日　時　　0分至　年  月  日　時　0分

*節目開演時間：    時   分 

(午場表演開館時間為下午 13:00；晚場表演開館時間為晚間 18:30)

節目長度 □ 上半場演出時間長度            分  中　場休息時間長度      分

□ 下半場演出時間長度     分   □有安可曲，       首   □無安可曲

□ □演出結束後有安排□簽名會＿地點：＿＿＿  □與演員拍照  地點：＿＿＿＿＿

*敬請提供確實節目演出長度，將會公告演出時間長度於音樂廳入口

遲到觀眾進場方式 □曲目/段落之間進場—上半場總曲目數＿＿＿首；第一首曲目長度＿＿＿＿＿分鐘

□中場休息進場  □其他        *演出當天請備 5 份節目單予館方前台工作人員

音樂廳

技術需求

□Intercom：           組（上限 5 組）□譜架：         支（上限 80 支）

□無線麥克風：         支（上限 6 支）□麥克風架：         支（上限 6 支）

□ □音響反射板（音樂會使用）           □自備混音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□演奏椅：       張（上限 80 張）   □鋼琴椅：         張（上限 2 張）

□ □史坦威鋼琴 274（每時段收費 5000 元）□貝森朵夫鋼琴 290（每時段收費 5000

元）

□ 鋼琴調音（費用自付，調音師名單如下）

□ □舞台黑膠地板（每時段收費 2000 元，舞台專用膠帶請各團隊自備）

□ □外接電源（每時段收費 1000 元）□高腳椅（上限 4 張）

□ □合唱台（每時段收費 2000 元）：         座（最多 6 座、每座容納 15 人）

□樂隊台（演奏台、每時段收費 2000 元）：□高—3 座（長 244cm 寬 122cm 高

41cm）

□低—3 座（長 244cm 寬 122cm 高 21cm）

□指揮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監聽喇叭

*館內所有文宣佈置請使用隱形膠帶，禁止使用透明膠帶/電氣膠帶/雙面膠。

前/後台管理 □工作證 張數    張（上限 20 張，於演出結束後繳回，每遺失 1 張收工本費 50 元）

舞台安全 本廳禁止使用明火及爆點

鋼琴調音師

建議名單

史坦威 274 功學社課長 陳世昌 02-2555-2472 0931-105-788

貝森朵夫 290 劉嘉哲 02-2914-1424 0935-771-089

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蓋章：

填表人／聯絡人：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地址：

演藝廳傳真 Fax：03-5420326、電話 Tel：03-5420121＃310 

■本表最遲需於演出前七天交至承辦人，逾期視同放棄演出！

■本表經填妥請 email 或傳真回傳後主動與館方聯繫，回傳經雙方確認後即不予變更。


